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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第二會議室 

                                      時間：113年 1月 10日 



 

慈濟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0日(星期三)上午 8:30 

二、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             紀 錄：陳亭心 

四、出席人員：何玉菁主任秘書、陳清漂教務長、牛江山學務長、 

魏子昆總務長、林祝君研發長、謝麗華主任、張智銘主任、

江玉君主任、謝依蓓主任、謝易達館長、簡子超主任、 

郭又銘國際長、牛河山主任、蔡宗宏院長、陳翰霖主任、

宋惠娟所長、郭育倫主任、洪茂欽主任、胡凱揚主任、 

游崑慈主任、湯麗君主任、辜美安副主任、彭少貞老師、

李順民老師、張紀萍老師、張玉婷老師、藍毓莉老師、 

楊淑娟老師、楊嬿老師、張國平老師、孔慶聞老師、 

楊天賜老師、王淑芳老師、卓麗貞老師、呂昆翰老師、 

蔡裕美老師、謝易真老師、程君顒老師、許瑋麟老師、 

張志銘老師、方郁文老師、田培英老師、戴國峯老師、 

高夏子老師、徐少慧老師、田一成老師、王承斌老師、 

陳皇曄老師、朱芳瑩老師、曾瓊禎老師、林俊銘老師、

鄭淑玲老師、林柏翔同仁、陳韻如同仁、陳玉娟同仁、

賴春伎同仁、練美君同仁、王怡文同仁、呂家誠同仁、

歐陽君泓同仁、林筱瑋同仁、陳珈彤同學、劉孟瑄同學、

張薷文同學 

五、列席人員：蔡芳玲組長 

六、請假人員：吳宏蘭老師、李玲玲老師、李姿瑩老師、蔡志超老師、

耿念慈老師、蔡長書老師、李崇仁老師、迪魯‧法納奧老

師、葉素汝老師、楊均典老師、吳晋暉老師、李欣慈老

師、學生會、學生議會、醫放系學會、經管系學會、

資管系學會、進修部代表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111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情形。照案通過。 

(二)112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名錄。112.10.12公告。 

(三)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性別工作平等施行辦法」。

112.10.12公告。 

(四)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大學學籍規則」。臺教技(四)字第

1120102306號函核備；112.11.2公告。 

(五)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部學籍規則」。臺教技(四)

字第 1120102306號函核備；112.11.2公告。 

(六)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約」。112.10.20公告。 

 

八、主席報告： 

(一)歲末年終，感恩各位同仁及同學這一年的努力，寒假期間請注意安全。 

(二)112年度即將結束，各項年度計畫請同仁依期程結案。 

(三)海內外招生陸續進行中，在少子化的趨勢下，往後幾年招生將越來越艱

困，請同仁持續努力。外籍生為本校重要生源也是特色亮點，隨著外籍生

逐漸增加，期望透過外籍生改變校園學習風氣，提升本籍生的國際觀及學

習成效。下學期將進行海內外招生宣導活動，請招生組規劃培訓招生種子

教師相關活動，讓教職同仁協助招生宣導前先了解學校、各系特色及優

勢，以協助招生活動。 

 

九、各處室院所系科重點業務及工作報告/討論/其他建議： 

(一)工作報告/討論/其他建議：無 

 

(二)處室院所系科工作重點計劃、工作計劃之執行情形及綜合工作報告： 

教務處(如附件一) 

學生事務處(如附件二) 

總務處(如附件三) 



 

人文室(如附件四) 

人事室(如附件五) 

會計室(如附件六) 

圖書館(如附件七) 

電算中心(如附件八) 

進修推廣部(如附件九) 

研究發展處(如附件十) 

秘書室(如附件十一) 

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如附件十二)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如附件十三) 

全人教育中心(如附件十四) 

護理學院(如附件十五)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如附件十六) 

長期照護研究所(如附件十七) 

長期照護科(如附件十八) 

護理系(如附件十九)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如附件二十)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放射醫學研究所(如附件二十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如附件二十二)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如附件二十三) 

 

十、提案討論： 

人事室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組織規程」第十四條條文，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增列諮商心理師文字。 



 

二、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十四 條  

本校各單位所置人員，除各單位主

管依本規程第十條規定任用外，各

組組長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學或

研究人員兼任、各二級中心主任則

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

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各

單位所置職員包括專員、輔導員、

組員、管理員、辦事員、事務員、

書記、諮商心理師、護理師、護

士、技士等人員，並得視業務需要

增置之。 

第 十四 條  

本校各單位所置人員，除各單

位主管依本規程第十條規定任

用外，各組組長由校長聘請講

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各二級中心主任則由校長聘請

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各單

位所置職員包括專員、輔導

員、組員、管理員、辦事員、

事務員、書記、護理師、護

士、技士等人員，並得視業務

需要增置之。 

增列諮

商心理

師文

字。 

決  議：1.照案通過。新辦法如附件二十四。 

2.陳董事會審議通過，函報教育部核備後公告實施。 

 

提案二：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年度成績考核暨評鑑辦法」第

八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配合本校與慈濟大學 113學年度合校作業，增訂第八之一條條文文字。 

二、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教師之評核作業於每年八月實施，

經系、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送交人事室彙整提送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第 八 條  

教師之評核作業於每年八月實

施，經系、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通過，送交人事室彙整提送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

配合本

校與慈

濟大學

113學

年度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之一條 

配合本校與慈濟大學 113學年度合

校作業，112學年度教師之評核作

業改於 113年 6月實施。 

校長核定。 

 

校作

業，增

訂第八

之一條

條文文

字。 

決  議：1.修正通過。新辦法如附件二十五。 

2.112學年度教師評核配合兩校合校作業，評核期程於 113年 7月實施，

各項指標項目結算至 113年 6月 30日止，各項量化填報均須於結算日前

完成。 

3.因應各項指標項目結算至 113年 6月 30日止，112學年度期刊及研討會

得以用受稿證明為認列依據。 

4.112學年度職員考核作業，比照教師評核作業期程辦理。 

 

十一、主席指(裁)示事項：無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10:20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十四 條  

本校各單位所置人員，除各單位主管依

本規程第十條規定任用外，各組組長由

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各二級中心主任則由校長聘請助理

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各單位所置職員包括專員、

輔導員、組員、管理員、辦事員、事務

員、書記、諮商心理師、護理師、護士、

技士等人員，並得視業務需要增置之。 

第 十四 條  

本校各單位所置人員，除各單位主

管依本規程第十條規定任用外，各

組組長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學

或研究人員兼任、各二級中心主任

則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

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各單位所置職員包括專員、輔

導員、組員、管理員、辦事員、事

務員、書記、護理師、護士、技士

等人員，並得視業務需要增置之。 

增列諮商

心理師文

字。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組織規程 
 

中華民國 88 年 5月 14 日 

期中校務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88 年 11月 10日 

教育部臺(88)技(二)字第 88137243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3日 

期末校務會議第 28 次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14日 

第 10 屆第 2 次董事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10日 

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110076035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0日 

期末校務會議第 29 次修訂通過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私立學校法、專科學校法等暨相關

法令規定訂定。 

附件二十四 



 

第 二 條 本校定名為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第 三 條 本校以慈悲喜捨為校訓，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培養具關懷社會、尊

重生命之大愛精神及深具人文素養之專業人才為宗旨。 

第 四 條 本校附設專科部，以行政所系科合一及人員精簡、資源共享原則辦理。 

第 二 章 學術單位 

第 五 條  本校設下列各學院、所、系及中心暨附設專科部各科： 

一、護理學院 

(一)長期照護研究所 

(二)護理系(含碩士班) 

(三)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含碩士班) 

(四)護理科 

(五)長期照護科 

二、健康科技管理學院 

(一)醫務暨健康管理系(含碩士班) 

(二)經營管理系 

(三)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含碩士班) 

三、全人教育中心 

(一)自然學科 

(二)人文社會學科 

(三)體育學科 

(四)華語文中心 

四、進修推廣部 

護理系 

第 六 條 本校為配合社會及教育政策之需要與發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

育部核准後增設、停辦或變更有關各院、所、系(科)。 

第 三 章 組織及人員 

第 七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校長任期一任四年，任期屆滿，經董事

會同意後，得連任，續任以三次為原則。 

            本校校長遴聘，由董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遴薦二至三人，經

董事會圈選適當人選一人，報請教育部核准後聘任之。 



 

            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由董事會另訂之。校長出缺，尚未完成新任校長

遴選時，由董事會指派適當人選暫行代理至新任校長到任為止。 

第 八 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由校長遴選教授聘兼

之，副校長任期與校長同。 

第 九 條 本校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並置職員若干人。 

各所置所長一人、各系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

兼任，並各置職員若干人。因應系務發展之需要，護理系(科)班級數

達三十班以上時，必要時得置副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含)

以上教師兼任，以輔佐主管推動業務。 

各科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兼任，並置職員

若干人。 

全人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兼任，並

置職員若干人。各學科置組長一人及華語文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

聘請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兼任。 

各教學單位主管採任期制，一任一年，連聘得連任。所、系、科、中

心、學科主管由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推薦適當之人選二至三人，

陳請校長聘請兼任之。 

教學單位主管因故出缺，由校長指定適當人選繼任或代理之，至當學

年度聘期結束為止。 

第 十 條 本校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含)以上教師兼

任，下設課務、註冊、招生、實習就業等四組，各置組長一人，

職員若干人。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含)以

上教師兼任，下設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生活輔導等三組與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及軍訓室。各

組置組長一人，中心及室各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

授(含)以上教師或由職員擔任之，置軍訓教官、護理教師、職員

若干人。軍訓室主任由校長依教育部有關法令規定聘任之。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含)以上教師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下設文書、事務、採購、保管、出納、營繕、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等七組，各置組長一人，職員若干人。 



 

四、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下設稽核、文宣公關、校務研究等三組，各

置組長一人，職員若干人。 

五、人文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辦理人文教育及相關事宜，下設教育人文、慈懿

活動等二組，各置組長一人，職員若干人。 

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聘(派)任之，辦

理任免考訓、退撫保險等事務，下設人事行政組，置組長一人，

職員若干人。 

七、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聘(派)任之，

辦理歲計、會計等事務，下設會計組，置組長一人，職員若干人。 

八、進修推廣部：置主任一人，辦理進修推廣教育業務，由校長聘請

專任副教授(含)以上教師兼任，下設教務、學務、總務及推廣教

育等四組，各置組長一人，職員若干人。 

九、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含)以上教

師兼任，下設學術服務、產學專利等二組與創新育成中心，各置

組長一人，中心置主任一人，職員若干人。 

十、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下設讀者服務、資訊服務及採編等三組，各置組

長一人，職員若干人。 

十一、電子計算機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含)以上

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下設軟體開發、系統管理及教育訓

練等三組，各置組長一人，職員若干人。 

十二、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含)

以上教師兼任，下設教學專業、執行管考等二組，各置組長一

人，職員若干人。 

十三、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含)

以上教師兼任，下設交流組、教育組，各置組長一人，職員若

干人。 

第 十一 條 本校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要設置其他單位，其設置辦法由學校擬

訂，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但教育有關法令特殊規

定，應另報請教育部核定之。 

第 十二 條 本校董事會得置秘書一人，辦事員若干人。 



 

第 十三 條 本校各級主管，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由教師兼任者，一任三年為原

則，連聘得連任。如有不適任者或因業務需要，校長得視情況隨時調

整其職務。 

第 十四 條 本校各單位所置人員，除各單位主管依本規程第十條規定任用外，各

組組長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各二級中心主任則

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各

單位所置職員包括專員、輔導員、組員、管理員、辦事員、事務員、

書記、諮商心理師、護理師、護士、技士等人員，並得視業務需要增

置之。 

第 十五 條 本校之員額編制表，應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 四 章 教 師 

第 十六 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由校長聘任，其職

責為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 

第 十七 條 本校教師之資格審查與升等，依有關法令及本校規定辦理。 

第 十八 條 本校為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其設置辦法由

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 十九 條 本校得置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富有實際技術經驗之人員，以擔任專

業或技術科目之教學。 

第 五 章 會 議 

第 二十 條 本校為促進校務發展，設下列各項會議： 

一、校務會議：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師代表、學術與行政

主管、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教師代

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教

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三分

之二為原則，各代表產生方式如下： 

(一)教師代表：由全體專任教師投票推選之。 

(二)職員工代表：其代表人數佔全體會議人數十分之一，由全校

職員工推選之。 

(三)學生代表：其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由

學生會會長、日間部與進修部之各學會會長中推選。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

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

日內召開之。本會議討論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劃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院、所、系(科)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二、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政

事項。 

三、教務會議：由教務長、人文室主任、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

心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院長、

所長、系(科)主任、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及專任教師代表組成之。

教務長為主席，研議有關教務之相關事項。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四、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人文室主任、

院長、所長、系(科)主任、全人教育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學

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主任、導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為委員組成

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研議有關學務之相關事項。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 

五、總務會議：由總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會計室主

任、人事室主任、人文室主任、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

任、進修推廣部主任、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教師發展暨教

學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教職員及學生代表為委員組成之。

總務長為主席，研議有關總務之相關事項。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六、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長、教務長、院長、所長、系(科)主任、

全人教育中心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及校內助理教

授以上教師代表組成之。研發長為主席，研議有關研究發展之相

關事項。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七、院務、所務、系(科)務會議：由各學院、研究所、系(科)之院長、

所長、主任及教師代表組成。各院長、所長、系(科)主任為主席，

討論有關各院、所、系(科)之教學、研究、輔導、服務及其他重



 

要事務，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主席得視情況邀請有關人

員列席。 

會議設置辦法及教師代表之人數及產生方式，由各院、所、系(科)

擬訂，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八、全人教育中心事務會議：由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及教師代表組成。

全人教育中心主任為主席，討論有關中心之教學、研究、輔導、

服務及其他重要事務，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主席得視情

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會議設置辦法及教師代表之人數及產生方式，由中心擬訂，報請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第二十一條 本校視實際業務之需要，得設各種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校、院及全人教育中心、所系(科)三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不

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研究、進修、延長服務及違反教師法相

關規定等重要事項之評審。 

  各院、所、系(科)及全人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由

各該院、所、系(科)務及全人教育中心事務會議訂定，經校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二、內部稽核委員會：執行校務內部稽核之相關事項，其設置辦法另

訂之。 

三、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之申訴，

其組織及評議要點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告實施。 

四、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評審有關職員工之考核、獎懲等案其設

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五、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因本校行政措施致職員工權益受損

害之申訴其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實施。 

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

織不服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之事件申訴，以保障學生權

益，其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公告實施。 



 

七、課程委員會：研議審訂本校校定必修科目、各院、所、系(科)、

中心之專業(門)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並定期檢討或修正課程。

其設置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八、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九、本校視校務發展之需要，得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

訂之，經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第 六 章 學生自治事項 

第二十二條 本校輔導學生成立自治團體，處理學生在校實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

項。其輔導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三條 本校為保障學生權益，增進師生溝通效果，各項會議得邀請學生代表

出席。學生代表之選舉辦法由學生事務處另訂之。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二十四條 本校各組織單位得依其組織功能訂定辦事細則。 

第二十五條 本規程未盡事宜，悉依照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十六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陳送董事會審議，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六 條 成績及考列各等限制說明

如下： 

一、優等 

(一)考核總分數全校排序前

10%(含)，人數計算未足一人時，

均不予列計。 

(二)學年度內未曾受申誡乙次以上之

處分者。 

(三)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未超過七天

及住院病假未超過十天以上者。 

(四)未有曠職或曠課記錄者。 

二、甲等 

(一)考核總分數全校排序前 10%以上

~80%(含)。 

(二一)學年度內未曾受申誡二次以上

之處分者。 

(三二)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未超過十

天及住院病假未超過十四天以

上者。 

(四三)未有曠職或曠課記錄者。 

三、乙等 

(一)考核總分數全校排序末 20%以

下，人數計算未足一人時，均不

予列計。 

(二一)學年度內未曾受記過乙次以上

之處分者。 

(三二)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未超過十

四天及住院病假未超過二十一

天以上者。 

(四三)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

究實施辦法規定，歷經一年以

上專簽提醒後，於六年為一週

期屆滿時結算，當學年度達

第 六 條 成績及考列各等限制說

明如下： 

一、優等 

(一)考核總分數全校排序前

10%(含)，人數計算未足一人

時，均不予列計。 

(二)學年度內未曾受申誡乙次以上

之處分者。 

(三)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未超過七

天及住院病假未超過十天以上

者。 

(四)未有曠職或曠課記錄者。 

二、甲等 

(一)考核總分數全校排序前 10%以

上~80%(含)。 

(二)學年度內未曾受申誡二次以上

之處分者。 

(三)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未超過十

天及住院病假未超過十四天以

上者。 

(四)未有曠職或曠課記錄者。 

三、乙等 

(一)考核總分數全校排序末 20%以

下，人數計算未足一人時，均

不予列計。 

(二)學年度內未曾受記過乙次以上

之處分者。 

(三)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未超過十

四天及住院病假未超過二十一

天以上者。 

(四)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

 

附件二十五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80%(含)以上但未達 100%者。 

四、丙等 

(一)考核總分數全校排序末 20%以

下，且分數低於全體甲等平均分

數 30%者；但教學、輔導服務、

學術三大項目，若有任一大項目

總分排序非末 20%以下者，則不

納入丙等。 

(二)有曠職或曠課記錄但未達免職規

定者。 

(三)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

實施辦法規定，歷經一年以上專

簽提醒後，於六年為一週期屆滿

時結算，當學年度未達 80%者。 

五、其他 

(一)學年度內曾受大功乙次以上之獎

勵者其成績應考列甲等以上。 

(二)違反聘約或學校有關規章情節重

大或教師法等有關規定者，其成

績不得考列丙等以上，並依教師

法等有關規定辦理。 

(三)成績考列丙等連續二年者，次學

年不予續聘。 

究實施辦法規定，歷經一年以

上專簽提醒後，於六年為一週

期屆滿時結算，當學年度達

80%(含)以上但未達 100%者。 

四、丙等 

(一)考核總分數全校排序末 20%以

下，且分數低於全體甲等平均

分數 30%者；但教學、輔導服

務、學術三大項目，若有任一

大項目總分排序非末 20%以下

者，則不納入丙等。 

(二)有曠職或曠課記錄但未達免職

規定者。 

(三)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

究實施辦法規定，歷經一年以

上專簽提醒後，於六年為一週

期屆滿時結算，當學年度未達

80%者。 

五、其他 

(一)學年度內曾受大功乙次以上之

獎勵者其成績應考列甲等以

上。 

(二)違反聘約或學校有關規章情節

重大或教師法等有關規定者，

其成績不得考列丙等以上，並

依教師法等有關規定辦理。 

(三)成績考列丙等連續二年者，次學

年不予續聘。 

第八條  

教師之評核作業於每年八月實施，經

系、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送交

人事室彙整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第 八 條  

教師之評核作業於每年八月實施，經

系、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送交

人事室彙整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配合本校

與慈濟大

學 113學

年度合校

作業，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之一條 

配合本校與慈濟大學 113學年度合校

作業，112學年度教師之評核作業改

於 113年 67月實施。 

 訂第八之

一條條文

文字。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教師年度成績考核暨評鑑辦法 

 

中華民國 90 年 7月 4日 

期末校務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0日 

期末校務會議第 10 次修訂 

 

第 一 條 本校為評值教師教學、輔導與服務及學術績效與品質，特訂定本校教師

年度成績考核暨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合格教師，至當學年度終了屆滿一學年者，

予成績考核暨教師評鑑，不滿一學年而已達六個月者，另予考績。 

第 三 條  本校教師之考核分為教學、輔導與服務及學術三大項目，分別評核。評

核成績做為教師年度薪資晉級之依據，教師評鑑作為升等之依據。 

第 四 條 本校教師之教學、輔導與服務及學術成績列等(評鑑結果)及晉級說明如

下： 

一、優等(通過)：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 

二、甲等(通過)：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 

三、乙等(通過)：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 

四、丙等(未通過)：留支原薪。 

五、丁等(未通過)：依本辦法第六條第五款第二目規定辦理。 

本條各項所列考核後晉級不得高過本職最高年功薪。 

第 五 條 本校另予考績教師之教學、輔導與服務及學術成績列等說明如下： 

一、甲等：留支原薪。 

二、乙等：留支原薪。 

三、丙等：留支原薪。 



 

四、丁等：依本辦法第六條第五款第二目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成績及考列各等限制說明如下： 

一、優等 

(一)考核總分數全校排序前 10%(含)，人數計算未足一人時，均不

予列計。 

(二)學年度內未曾受申誡乙次以上之處分者。 

(三)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未超過七天及住院病假未超過十天以上

者。 

(四)未有曠職或曠課記錄者。 

二、甲等 

(一)學年度內未曾受申誡二次以上之處分者。 

(二)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未超過十天及住院病假未超過十四天以上

者。 

(三)未有曠職或曠課記錄者。 

三、乙等 

(一)學年度內未曾受記過乙次以上之處分者。 

(二)學年度內事病假併計未超過十四天及住院病假未超過二十一天

以上者。 

(三)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規定，歷經一年以上

專簽提醒後，於六年為一週期屆滿時結算，當學年度達 80%(含)

以上但未達 100%者。 

四、丙等 

(一)考核總分數全校排序末 20%以下，且分數低於全體甲等平均分

數 30%者；但教學、輔導服務、學術三大項目，若有任一大項

目總分排序非末 20%以下者，則不納入丙等。 

(二)有曠職或曠課記錄但未達免職規定者。 

(三)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規定，歷經一年以上

專簽提醒後，於六年為一週期屆滿時結算，當學年度未達 80%

者。 

五、其他 

(一)學年度內曾受大功乙次以上之獎勵者其成績應考列甲等以上。 

(二)違反聘約或學校有關規章情節重大或教師法等有關規定者，其

成績不得考列丙等以上，並依教師法等有關規定辦理。 

(三)成績考列丙等連續二年者，次學年不予續聘。 



 

第 七 條  教師之教學、輔導與服務及學術成績評量指標及評分方式，依本校「教

師評核表」辦理。 

第 八 條 教師之評核作業於每年八月實施，經系、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送

交人事室彙整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第八之一條 配合本校與慈濟大學 113學年度合校作業，112學年度教師之評核作

業改於 113年 7月實施。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